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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595         股票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临2018-108 

债券代码：122093         债券简称：11中孚债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南豫联煤业集团有限公司转让 

参股公司股权涉及矿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1、交易内容：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豫联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联煤

业” ）拟分别以现金51,031,388.57元和71,303,998.72元将其持有的巩义市上庄煤矿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庄煤矿”）40%的股权、巩义市邢村煤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邢村煤业”）37%的股权转让给河南洛汭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汭

商贸”），所转让股权涉及矿业权。 

2、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矿业权分别归属于上庄煤矿和邢村煤业，没有设置质

押或其他权利限制，不存在诉讼等权利争议情形。目前以上两煤矿正常生产。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盘活存量资产，公司控股子公司豫联煤业拟分别以现金

51,031,388.57元和71,303,998.72元将其持有的上庄煤矿40%的股权和邢村煤业37%的

股权转让给洛汭商贸。本次所转让股权涉及上庄煤矿和邢村煤业矿业权，转让价格

参考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亚太”）出具的上庄煤矿和

邢村煤业不包含采矿权的部分资产及负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亚评报字[2018]130号

和亚评报字[2018]131号）及河南瑞奥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瑞奥”）

出具的采矿权评估报告书（豫瑞矿权评报字[2018]022号和豫瑞矿权评报字[2018]021

号），并经豫联煤业与受让方洛汭商贸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豫联煤业

不再持有上庄煤矿、邢村煤业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已于2018年8月2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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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事项无

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存

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交易方介绍 

1、河南豫联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河南豫联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登封市公园北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包洪凯 

注册资本：8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0 年 6 月 13 日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对煤矿的投资，机电设备、金属材

料的销售（涉及许可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股东及持股比例：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占 51%）、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占 49%）。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豫联煤业资产总额为 431,855.21 万元，负债总额为

301,395.20 万元，净资产为 130,460.01 万元；2017 年 1-12 月利润总额为-16,092.36

万元，净利润为-15,043.07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2、河南洛汭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河南洛汭商贸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企业住所：巩义市新华路 31 号 

法定代表人：李丽锋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01 月 09 日 

经营范围为经销：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电产品（不含汽车）、化工产品（不

含易燃易爆危险品）、通讯器材（不含无线）、电线电缆、五金交电、计算机及其配

套设备、百货、棉纺织品、服装、煤炭；木托加工；纸筒加工；生产：机械配件、

铸钢件、耐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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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及持股比例：自然人李丽锋（占 40%）、自然人吴岩（占 32%），自然人谢

明珂（占 28%）。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洛汭商贸资产总额为 43,619.46 万元，负债总额为

40,142.47 万元，净资产为 3,476.99 万元；2017 年 1-12 月利润总额为 186.38 万元，

净利润为 186.3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1）巩义市上庄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巩义市上庄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巩义市涉村镇上庄村 

法定代表人：狄文宾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 年 04 月 06 日 

经营范围：煤炭的开采、销售。（凭有效许可证核定的期限和范围经营） 

股东及持股比例：豫联煤业（占40%）、河南怡诚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占30%），

河南洛汭商贸有限公司（占20%），巩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占10%）。 

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上庄煤矿资产总额为44,353.47万元，负债总额为

31,665.44万元，净资产为12,688.03万元；2017年1-12月利润总额为3.76万，净利润

3.02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18年6月30日，上庄煤矿资产总额为 43,893.28万元，负债总额为

31,111.28万元，净资产为12,782.00万元；2017年1-12月利润总额为206.69万，净利润

206.69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豫联煤业委托北京亚太对上庄煤矿进行不包含采矿权的部分资产及负债进行评

估。北京亚太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依据北京亚太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巩义市上庄煤矿有限

责任公司不包含采矿权的部分资产及负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亚评报字[2018]130

号），在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巩义市上庄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申报评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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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38,810.67 万元，负债 31,665.44 万元，净资产 7,145.24 万

元；评估值总资产为 34,954.38 万元，负债 31,665.44 万元，净资产 3,288.94 万元。 

（2）巩义市邢村煤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巩义市邢村煤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巩义市鲁庄镇邢村 

法定代表人：许二锋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4 年 07 月 26 日 

经营范围：原煤的开采、销售（凭相关有效许可证经营）。 

股东及持股比例：豫联煤业（占37%）、河南怡诚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占34%），

河南洛汭商贸有限公司（占29%）。 

截至2017年12月31日，邢村煤业资产总额为49,582.34万元，负债总额为32,464.10

万元，净资产为17,118.24万元，2017年1-12月利润总额为93.12万元，净利润93.12万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6月30日，邢村煤业资产总额为48,186.98万元，负债总额为

31,111.32万元，净资产为17,075.66万元，2018年1-6月利润总额为-21.13万元，净利

润-21.13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豫联煤业委托北京亚太对邢村煤业进行不包含采矿权的部分资产及负债进行评

估。北京亚太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依据北京亚太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巩义市邢村煤业有限

公司不包含采矿权的部分资产及负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亚评报字[2018]131 号），

在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巩义市邢村煤业有限公司申报评估的经审计后的

资产总额为 48,655.74 万元，负债 32,464.10 万元，净资产 16,191.64 万元；评估值总

资产为 47,075.28 万元，负债 32,464.10 万元，净资产 14,611.18 万元。 

2、涉及矿业权的基本情况 

（1）上庄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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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庄煤矿拥有河南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证号：

C4100002012081110126608），生产规模为 45 万吨/年，矿区面积 5.8082 平方公里，

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有效期限为 2014 年 9 月至 2022 年 4 月。 

上庄煤矿目前持有河南煤矿安全监察局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核发的（豫）MK

安许证字[2014]013061Y 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自 2016 年 9 月 26 日至 2019

年 9 月 25 日。 

上庄煤矿已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采矿权使用费、资源税等相关费用。上庄

煤矿矿业权不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或诉讼等权利争议。 

豫联煤业委托河南瑞奥对上庄煤矿采矿权进行了评估。河南瑞奥具有采矿权评

估资格。 

河南瑞奥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豫瑞矿权评报字【2018】022

号《采矿权评估报告》，上庄煤矿矿井设计可采储量 464.41 万吨，本次评估用可采

储量 391.39 万吨，上庄煤矿采用折现现金流法得出上庄煤矿在评估基准日时采矿权

评估价值为 7,246.07 万元。         

（2）邢村煤业 

邢村煤业拥有河南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证号：

C4100002013121110132432），生产规模为 30 万吨/年，矿区面积 1.6869 平方公里，

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有效期限为 2017 年 6 月 30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 

邢村煤业目前持有河南煤矿安全监察局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核发的（豫）MK

安许证字[2012]013049Y 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自 2015 年 11 月 10 日至 2018

年 11 月 09 日。 

邢村煤业已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采矿权使用费、资源税等相关费用。邢村

煤业矿业权不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或诉讼等权利争议。 

豫联煤业委托河南瑞奥对邢村煤业采矿权进行了评估。河南瑞奥具有采矿权评

估资格。 

依据河南瑞奥以2017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豫瑞矿权评报字【2018】

021号《采矿权评估报告》，邢村煤业矿井设计可采储量为315.27万吨，本次评估用

剩余可采储量289.18万吨，邢村煤业采用收益权益法得出邢村煤业在评估基准日时

采矿权评估价值为2,566.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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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豫联煤业拟与洛汭商贸签订《巩义市上庄煤矿有限责任

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巩义市邢村煤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其主要内

容如下： 

1、转让标的：豫联煤业持有上庄煤矿 40%之股权和邢村煤业 37%之股权。 

2、股权转让的价格：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参考北京亚太出具的上庄煤矿和邢村

煤业不包含采矿权的部分资产及负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亚评报字【2018】130 号

和亚评报字[2018]131 号）及河南瑞奥出具的采矿权评估报告书（豫瑞矿权评报字

[2018]022 号和豫瑞矿权评报字[2018]021 号），并经豫联煤业与受让方洛汭商贸协

商确定。上庄煤矿 40%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51,031,388.57 元人民币；邢村煤业 37%股

权转让总价款为 71,303,998.72 元人民币。 

3、支付方式：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洛汭商贸应向公司一次性支

付约定的全部转让价款。 

4、违约责任：本协议书违约责任的违约金，豫联煤业与洛汭商贸双方约定为本

协议书标的总额的 5%。 

经过对受让方洛纳商贸及其实际控制人的调查了解，公司董事会认为其经营状

况稳定，具有按照协议履约的能力。受让方洛纳商贸及其实际控制人与公司无关联

关系，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五、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是优化公司资产结构，盘活存量资产。本次转让对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要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六、专项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权转让的双方当事人均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

本次股权转让的主体资格。   

（二）邢村煤业和上庄煤矿均合法取得并拥有本公司采矿权，该等采矿权权属

证书在有效期内，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查封、冻结等权利限制等情形。 

（三）豫联煤业已经委托有合法资质的评估机构对邢村煤业和上庄煤矿的矿业

权及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进行了评估，且评估报告仍处于有效期内。    



7 

（四）本次股权转让仅涉及邢村煤业和上庄煤矿的股东变更，并非直接转让邢

村煤业和上庄煤矿的矿业权，无需取得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项目审批部门、环保审

批部门和安全生产管理部门的批准。   

（五）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已取得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批准。 

七、备查文件 

1、《巩义市上庄煤矿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巩义市邢村煤业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2、北京亚太出具的亚评报字【2018】130号《巩义市上庄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不

包含采矿权的部分资产及负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和亚评报字【2018】131号《巩义

市邢村煤业有限公司不包含采矿权的部分资产及负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3、河南瑞奥豫瑞矿权评报字[2018]022号《巩义市上庄煤矿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

评估报告书》和豫瑞矿权评报字[2018]021号《巩义市邢村煤业有限公司采矿权评估

报告书》； 

4、豫联煤业2017年度审计报告、洛汭商贸2017年度财务报表、上庄煤矿及邢村

煤业2017年度审计报告和2018年6月份财务报表； 

5、独立董事意见； 

6、专项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日 

 


